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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转市商委、市计委、市规划局关于加强 

我市大中型商业设施项目审批管理意见的通知 

津政发[1999]13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商委、市计委、市规划局《关于加强我市大中型商业设施项目审批管

理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 

 

关于加强我市大中型商业设施 

项目审批管理的意见 

 

  近年来，我市商业设施建设有了较快发展，这对繁荣市场、搞活流通、促进生产、满足

消费和提高城市的整体功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国外、国内商业招商引资

的力度，保证我市大中型商业设施建设更加有序，布局更加合理，管理更加规范，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规定，现就进一步搞好我市大中型商业设施的规划布局和加强项目审批管理提出

以下意见： 

  一、由市商委和市计委、市规划局尽快制定出全市商业设施发展规划。商业设施发展规

划要服从我市城市总体规划，有利于促进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具体遵循以下原则：一

是商业设施的发展总量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购买力水平相对应，要制定商业不同行业

不同业态的商业设施千人拥有量指标，实施积极有效的调控，使商业设施建设保持适当的发

展速度；二是要区别不同地区的功能和特点，根据不同规模商业业态的服务半径，合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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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布局；三是商业设施配置除具备购物功能外，还要具备娱乐、休闲、旅游、餐饮等多种

功能，能够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 

  各区、县也要根据以上原则制定本地区商业设施发展规划。 

  二、进一步加强对大中型商业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管理。今后无论何种经济成份和投资

主体在我市新建、改建、扩建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零售、餐饮、服务等大中型商业设施

和 2000 平方米以上的超市、连锁店都必须报请预审。 

  三、凡申建大中型商业设施项目，须经市商委预审同意后，再报市计委办理立项审批手

续，其他部门不得随意审批。未经市商委预审同意的商业设施建设项目，计划部门不予办理

立项手续，规划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核发营业执照，

其他部门也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四、报送预审的大中型商业设施建设项目，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建单位的申请报告； 

  （二）建设项目的选址及建设依据； 

  （三）建设项目的规模和功能定位； 

  （四）建设项目的投资预算及资金来源； 

  （五）投资效益分析； 

  （六）投资单位的基本情况。 

  五、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天 津 市 商 业委员会 

               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 

               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 


